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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作为发行人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郑重承诺： 

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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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依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经

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委托，担任重庆

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向发行人出具了《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及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作为发行人律师，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号）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所现作出如下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所过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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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境内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及执业律师，本所及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关

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及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聘用协议所约

束。本承诺函所述本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证据审查、过错认定、因果关系及相

关程序等均适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有效的相关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如果投资者依据本承诺函起诉本所，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由被告所在

地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交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确定。 

特此承诺。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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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函 

 

本所作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计机构，就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文件，郑重

承诺如下： 

如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制作、出具的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本承诺仅供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用，并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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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公司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岀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

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特此承诺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颜 丹               高怀蛟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 

                           胡 劲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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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函 

 

 

本所作为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验资复核机构，就本所出具的验资复核报告，郑重承

诺如下： 

如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制作、出具的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本承诺仅供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用，并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章） 

 

                                   年    月    日 

 

 

 

 

 

 

56



57



 

58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Range: all pages
     Mask co-ordinates: Horizontal, vertical offset -32.11, -4.75 Width 698.03 Height 54.70 points
     来源: 下左
      

        
     1
     0
     BL
    
            
                
         10
         AllDoc
         35
              

       CurrentAVDoc
          

     -32.1068 -4.7492 698.0265 54.7005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53
     52
     53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